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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漫看G

现场新闻G

本 报 讯 （记 者 田 儒
森） 近 日 ， 家 住 贵 阳 市 白 云
区 牛 场 乡 大 山 村 村 民 赵 先 生
向 “ 天 眼 问 政 ” 栏 目 反 映 ，
因 北 郊 水 库 扩 建 ， 让 前 往 耕
地 的 土 路 被 水 淹 没 ， 严 重 影
响 村 民 日 常 农 耕 ， 盼 相 关 部
门解决。

“虽然道路不是常年被水覆
盖，但由于水库扩建导致水位
上 涨 ， 每 逢 下 雨 土 路 就 被 淹
没，我们根本无法行走。”赵先
生表示，水库扩建村民们都支
持，但通行问题也应有相应解
决方案。

据赵先生描述，被淹土路
是前往耕地最近的道路。如今
道 路 被 淹 ， 耕 作 效 率 大 打 折
扣，农具搬运尤其不便。

赵先生等村民希望能在原
土路上方地势较高处，重新修
建一条土路，以便在水位上涨
时大伙仍可通行。

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记
者向水库管理方贵阳北控水务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反映。一位
王姓工作人员回应称，北郊水
库建于 2000 年，村民所提的土
路并非长期被淹，仅在强降雨
时才会被淹没。此外，该道路
已被公司征收。

该工作人员表示，为保障
村民通行，水务公司此前已在
附 近 修 建 了 一 条 新 路 和 一 座
桥，目前村民可经由该路线通
行。对于村民提出的“绕路”
问题，他承认新建道路确实比
原路线稍远，但属于可接受范
围。

对于水务公司的回复，赵
先生并不满意。他说，绕行新
建道路要走半个小时左右，而
原土路仅需 10 分钟。赵先生希
望，能就近修建新土路，以方
便大伙劳作。后续如何，记者
继续关注。

水库涨水淹土路
村民耕作绕远路

近日，一名千万粉丝主播因直播时收
取高额坑位费，但最终仅售出寥寥数单，
引发合作商家强烈不满以及网友关注。此
类事件并非孤例。在直播电商行业高速发
展的同时，天价坑位费、AB 货、数据造
假等问题也不断呈现在大众眼前。

日前，记者深入采访了多位主播与
MCN （多频道网络） 机构负责人，揭示行
业背后图景。

行业乱象：天价坑位费、AB货
与数据造假

坑位费，是商家为获取主播直播间
“入场券”所支付的固定费用，这笔费用
往往与实际销售业绩完全脱钩。

贵阳主播老汪 （化名） 已在直播行业
摸爬滚打 5 年，他说：“几十万到百万粉
丝级别的主播，多数收入仍以坑位费为
主，但销售业绩通常不作任何保证。”

贵 州 某 MCN 机 构 负 责 人 车 玖 （化
名） 透露，一个 500万粉丝博主的坑位费
为四五万元，而头部主播的报价达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元。

坑位费的定价逻辑，主要依据粉丝数
量与主播“身价”，而非真实带货能力。
这一模式导致部分主播无论带货成果如何
都能保证有收入，而风险主要由商家承
担。

除坑位费问题外，AB 货是行业另一
大痛点。AB 货是指商家提供的直播样品
与实际发货商品不一致。

老汪分享亲身经历：“我曾用自己的
小号在直播间下单，收到的货品和样品完
全不同。商家此类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
益，也严重损害主播信誉。”

“毕竟很多消费者是因为信任我们
这个主播才选择下单，最终买到不同的
货品，这让他们如何看待我们？”老汪
说。

数据造假则进一步侵蚀行业信任基
础。面对拥有海量粉丝和流量的主播，
很多商家即使付出高额坑位费也在所不
辞。

“ 相 当 一 部 分 主 播 名 气 大 、 粉 丝
多 ， 但 水 分 也 大 （假 粉 、 僵 尸 粉 多），
流量打折扣，带货效果和商家的预期相
距 甚 远 。” 贵 州 主 播 老 胥 （化 名） 说 ，
这种情况，数据造假的主播心知肚明，
于 是 在 合 作 前 会 提 前 给 商 家 “ 打 预 防
针”，说由于“大环境不好”等“客观
原因”，可能带不出理想的效果。但销
售方案已出，商家也不好临时换人，直
播带货效果只能听天由命。

面对直播带货的风险，商家们日益谨
慎，合作也出现新方式。“现在很多商家
选择‘纯佣模式’，与合作方根据实际销
售 额 按 比 例 支 付 佣 金 ， 不 再 支 付 坑 位
费。”千优谷刺梨茶饮品牌负责人廖女士
说。

另外，不少商家希望，把销售“保
量”写在合同中。但这一希望往往被主播
以及MCN机构拒绝。

带货方：销售结果由多因素
决定

在直播行业，不仅商家面临风险，主
播们与 MCN 机构等从业人员也常常有无
力感。

“销售业绩的优劣，一方面取决于主
播个人能力，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平台的流

量分配，更重要的是产品质量。而流量
分 配 以 及 产 品 质 量 ， 并 非 主 播 所 能 掌
控。”老汪认为，主播本质上扮演的是
销售员角色，销售只是直播带货结果的
因素之一。

老 胥 很 赞 同 这 个 观 点 ：“ 合 作 之
前，我都会明确告知商家，无论是直播
带货还是短视频带货，都只能带来短期
效益，若要实现长远发展，最终取决于
商家自身的经营策略和产品质量等基础
要素。”

作为连接主播、平台与商家的中间环
节，MCN 机构在直播生态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双重
挑战。

车玖指出，恶性竞争是行业面临的
最大难题：“众多 MCN 机构为了抢占市
场份额，过度承诺，压榨商家，盲目推
出低价套餐，导致商家亏损，扰乱了市
场 秩 序 。 此 外 ， 为 了 实 现 盈 利 ， 一 些
MCN 机构又对主播进行压榨，给予的报
酬过低，难以吸引优质达人，最终导致
推广效果不佳。”

对于备受争议的坑位费问题，车玖给
出了自己的看法：“坑位费高低由市场决
定，优秀的主播加上优秀的产品，可以达
到共赢。”

关于合同中是否应设置“保量”条
款，车玖说：“合同中不应包含明确的

‘保量’条款。”她进一步解释，若要设立
此类条款，商家必须供良好的推广条件、
优质的商品资源，“如果商家既不愿承担
前期费用，又不愿支付高额佣金，且商品
质量也不尽如人意，那么‘保量’条款实
际上是无法成立的。”

监管加码与技术革新或推动行
业更规范

记者了解到，面对乱象频出的直播电
商行业，相关部门正完善监管举措。

目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 已
完成公开征求意见，进入法制审查阶段，
即将正式颁布实施。业内人士认为，《办
法》 将进一步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
主播及服务机构等各方的责任，并强化监
管手段。

与此同时，多个省市也出台相关管理
办法，希望直播带货行业走上规范发展
道路。

在行业整顿的同时，技术革新也将改
变直播带货的生态环境。

AI 正成为影响行业发展走向的关键
因素。以抖音旗下 AI 产品“豆包”为
例，该产品已新增购物功能，可根据用户
的提问直接推荐商品，并跳转至抖音商城
下单，形成了“问答—推荐—下单”的闭
环模式，颠覆了传统“投流—种草—转
化”的电商逻辑。

数字人直播技术也在快速发展。百
度商业体系商业研发总经理刘林指出：

“2023 年制作数字人需要演员、绿幕以
及复杂的建模技术；到 2025 年，仅需
输入一句提示词即可生成理想的模特形
象。”

业内人士认为，当 AI 推荐的精准性
与直播的生动性相融合，带货行业正迎来
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带货模式正处于转
型的关键节点，相关人员要么提升自身专
业素养，积极拥抱变革，要么将被算法优
化所淘汰。

天价坑位费、AB 货、数据造假等问题不断——

直播带货亟待加速规范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余宛璐

天眼调查G

本报讯 （记 者 瞿浩然） 近 日 ，
“天眼问政”栏目收到读者反映，称贵阳
市乌当区梅兰山公园多处设施年久失修，
且缺乏管护，包括上山步道多处石阶、石
板破裂，部分路段泥巴外露，雨天泥泞难
行等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处置。

记者前往梅兰山公园实地走访发现，
读者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进入公园，记
者沿步道前行约 200米，行至一分岔路口
处，已看到多处石板、石阶破损较为严
重。继续沿左侧石阶步道上山，沿途均见
到石板或石阶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乃至缺
失，现象较为普遍。

行至半山腰处，记者看到步道旁树林
及竹林内有树木倒伏，个别树木疑似被人
为砍伐。此外，沿途多个供人休息的石椅
因缺乏维护，表面布满青苔。

临近山顶处有一片种植辣椒等作物的
庄稼地，并搭有两处简易棚屋，显得有些
突兀。

“梅兰山公园整体环境挺好，且空气
清新，我们经常来爬山，沿途也很少看到
垃圾。”市民周先生表示，“唯独不好的就
是缺乏管护，步道破损甚至变成泥巴路，
雨天尤其不好走。石椅长满苔藓，走累了
没处坐，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维护好设施。”

市民田先生也提出疑问：“我经常看
到有人砍伐树木，不知是否合规？另外，
山顶有人种地搭棚，这合理吗？”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向乌当区自然资
源局进行了反馈。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
称，梅兰山公园上山石板路确实存在部分
损坏，目前正积极筹备资金，待资金到位
后及时开展修缮工作。针对石椅青苔问
题，自然资源局已督促公园管理处组织工
作人员完成全域排查与清理。下一步，将
健全日常管护长效机制，确保石椅、路面
等公共区域完整清洁，为市民提供安全舒
适的休闲环境。

关于半山腰树木被砍伐情况，工作人
员表示，公园林地林木属于贵阳市顺海国
有林场所有，经核实，被清理树木为顺海
林场管辖范围内的枯林木及存在安全隐患
的林木。根据枯死木即死即清原则，及时
消除林木引发的安全隐患，保障游客人身
安全，相关单位依规对林木进行清理，属
于正常管护作业范畴。

至于山顶种植及搭建问题，梅兰山公
园内包含周围农户耕地，经现场核查确
认，山顶种植区域为农户耕地，种植活动
符合土地使用相关规定，现场临时搭建物
为农业生产辅助设施。

梅兰山公园：步道多破损 石椅长青苔

近日，安顺市西秀区东升星苑小区
5 单元多户业主向“天眼问政”栏目反
映，隔壁 2、3、4 单元合建的电梯已进
入基础施工阶段。但电梯井紧挨自家卧
室，导致室内采光被挡，希望对方更换
高透明电梯材料。但由此衍生的 4 万元
费用，由谁出？让此事陷入僵局。

电梯紧挨窗口，房屋采光被挡

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 1、5单元已
完成电梯加装，2、3、4单元合建的电梯
正施工建设。

记者实地查看发现，电梯井与 5 单
元 301 至 801 六户的卧室外墙仅相距 2.3
米。即便晴朗白天，这些住户的卧室自
然光照也明显不足，需开灯补足亮度。
不过，由于电梯尚在施工阶段，采光、
通风等实际影响程度，需待完工后才能
最终判定。

“这个影响太严重了。”5单元一名业
主说，现在，她家长期昏暗，白天都要开
灯。为此，5 单元业主提出让 2、3、4 单
元的电梯井更换高透明材料以减弱挡光程
度，但对方要求他们分摊一半材料费用，
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2、3、4 单元业主代表回应称，先
前 5 单元加装电梯时，在业主大会上，
各 方 意 见 已 达 成 一 致 ， 加 装 电 梯 互 相
包容。

该代表还表示，他们的电梯加装方案
已通过相关部门审核，程序完全合法合
规；对于更换高透明材料的需求，2、3、
4单元业主愿意分摊一半费用，已是最大
让步。

此前，当地社区曾介入协调，但双方
各抒己见，最终不欢而散。安顺市西秀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表示，将尽快再次组织
双方沟通协商，力争化解纠纷。

此前曾达成共识？各方说法不同

“我们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5单

元住户吴女士说，2、3、4单元电梯加装
方案从未和他们商量，他们见到施工队进
场才得知要装电梯。

对此，2、3、4单元一名业主代表予
以否认。该代表向记者出示了小区业主微
信群聊天记录、会议通知信息及 《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单元业主征询意见签字表》。
小区群内信息显示，业主群确曾多次公示

电梯设计方案、协商结果等内容；签字表
也载明“同意 5 单元门口独立装电梯，
2、3、4单元共同装电梯”。

不过，记者核实发现，该签字表中 5
单元的意见由一名刘姓业主代签。刘姓业
主称，自己仅同意 2、3、4单元加装电梯
的 方 案 ， 并 未 同 意 该 方 案 会 遮 挡 自 家
采光。

同时，5单元业主吴女士表示，他们
根本未加入该小区业主群，也未有人通知
他们参加业主大会，上述微信群信息、签
字表等相关资料，还是头一次见到。

增加费用谁承担？多方协商无果

5单元业主还援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 293 条称，“建造建筑物不得
妨碍相邻通风、采光和日照”，认为住建
部门未实地核查便通过加装电梯审核，存
在监管漏洞。

2、3、4单元代表则称，原设计方案
中电梯与 5单元窗户距离为 2.08米，他们
已 尽 最 大 让 步 调 整 ， 目 前 距 离 已 增 至
2.3米。

西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回应称，9 月 24 日，该局牵头区自然资
源局、消防大队、东关办事处等部门召
开联合审查会，经多部门会商通过了该
电梯加装方案。前期审查以方案图纸为
主，因电梯尚未建设，无法预判实际采
光、通风影响，需待建设完毕后再进行
实地验收。

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老旧
小区电梯与住宅的距离尚无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确有“不得
妨碍采光”的要求，但执行时也需结合
老 旧 小 区 空 间 有 限 的 实 际 情 况 灵 活
考量。

针对邻里间的争议，社区曾组织协
调，有人提出将电梯井部分材料更换为
高透光材料，但需额外增加 4 万元费用。

5 单 元 业 主 表 示 ， 电 梯 主 要 由 2、
3、4 单元业主使用，己方因该电梯建设
面临采光被挡的问题，属于被侵权方，
额外产生的材料费用应由 2、3、4 单元
业主全额承担。2、3、4 单元代表则表
示，他们愿承担一半费用，已做到了最
大让步。

后续如何，“天眼问政”栏目持续
关注。

安顺一小区加装电梯挡住多户人家采光——

换透光材料，4万元费用谁买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周强 摄影报道

本 报 讯 （记 者 田 儒
森） 近日，贵阳市观山湖区北
大资源梦想城小区部分业主向

“天眼问政”栏目反映，小区
A11至 A12栋楼下院坝长期存在
商铺及游摊占道经营问题，严
重影响了住户的正常通行与休
闲生活，大家迫切希望物业及
城 管 部 门 能 加 强 监 管 ， 还 地
于民。

记 者 实 地 探 访 该 小 区 看
到，原本宽敞的公共区域被严
重挤占，部分商铺将经营用的
棚子直接延伸至院坝中，导致
可供居民休闲散步的空间大幅
缩 水 ， 仅 留 狭 窄 的 通 道 供 人
行走。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这
片区域都是乱糟糟的。”住户张
先生说，白天有流动摊贩，晚
上则被餐饮店的桌椅及帐篷占
据，路人通行十分不畅。他表
示，大伙并非反对经营，而是
希望商户能规范经营，不能将

公共区域视为私家领地。
业主吴女士也表达了类似

看法。她认为，做生意讨生活
可以理解，但需要换位思考，
不 能 损 害 其 他 业 主 的 合 法 权
益。“如果一直霸占院坝当成露
天餐馆，我们无法赞同。”

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记
者 首 先 来 到 北 大 资 源 梦 想 城
物 业 中 心 。 一 位 陈 姓 工 作 人
员 回 应 称 ， 已 接 到 相 关 投
诉 ， 后 续 将 加 强 对 该 区 域 商
铺 的 劝 导 工 作 ， 并 会 联 动 街
道 办 城 管 科 共 同 前 往 现 场 处
理 ， 通 过 加 大 巡 逻 力 度 尽 力
劝说商户整改。

随后，记者又将该情况向
观山湖区观山街道办城管科反
映。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工
作人员前往现场劝导，督促商
铺及餐饮店规范经营，确保不
影响行人正常通行。

此事后续进展，“天眼问
政”栏目将持续关注。

小区院坝怎能变“私人摊位”

本 报 讯 （ 记 者 熊
曼） 10月 11日，“天眼问政”栏
目报道了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白志祥骨科医院旁，一段原本
宽敞的人行道长期被车辆违停
占用，阻碍路人正常通行，后
相关部门安装了栏杆，防止车
辆驶入停放一事。仅 10 余日，
便有市民反映，栏杆疑似遭人
为破坏，违停车辆再次侵占人
行道。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其中
一处栏杆的固定螺丝已完全脱

离地面，杆体倒地，另一栏杆
则因螺丝松动而呈倾斜状态。
人行道上又有车辆停靠，部分
车辆甚至侵占盲道。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
馈 给 属 地 大 营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 工 作 人 员 随 后 回 复 称 ，
已 安 排 维 修 人 员 前 往 修 复 。

“我们在做好常态化管理的同
时 ， 也 呼 吁 广 大 群 众 共 同 保
护 市 政 设 施 ， 携 手 营 造 安 全
有序的出行环境。”该工作人
员说。

栏杆被人为破坏？
人行道又被车辆占用

天眼关注G

贵阳市南明区园林路设有
免费公共路边车位，本是给有
停 车 需 求 的 司 机 临 时 停 靠 设
立，但有人围上链条，将其变
成“私家车位”，其他人只能望

“位”兴叹。
公 共 车 位 属 全 体 市 民 共

享，私设障碍长期占用，无疑
侵犯了他人合法使用权，违背

“先到先得”的公共规则。相关
部门接到反映后快速核查、拆

除占位链条，体现了响应的积
极性。

但要杜绝此类现象，仅靠
单次整治不够。需以此次处理
为 契 机 ， 强 化 常 态 化 巡 查 机
制，同时做好宣传引导，平衡
公共利益与个人需求。唯有疏
堵结合、标本兼治，才能让公
共车位真正发挥普惠价值，避
免“私占”问题反复。

文/图 周滔

公共车位岂能私占

1. 红 圈
内 为 正 在 建
设的电梯。

2. 五 单
元 一 住 户 家
中 明 显 采 光
不足。

3. 卧 室
外就是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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